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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3 月 10 日，吳邦國委員長在十一屆全國

人大四次會議上宣佈：到 2010 年底，中國已制定現

行有效法律 236 件、行政法規 690 多件、地方性法規

逾 8,600 件。一個以憲法為統帥，以憲法相關法、民

法商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的法律為主幹，由法律、行政

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多個層次的法律規範構成的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國家經濟建設、政

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各

個方面實現有法可依，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大提出到

2010 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立法工作

目標如期完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如期形

成，具有重大意義： 
第一，這個法律體系的形成，是新中國社會主義

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它以民主立法和法律的系統

化方式，與時俱進地體現人民意志、維護人民利益、

尊重保障人權，從而不斷確認和鞏固了包括“一國兩

制”在內的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基礎，不斷確認和鞏固

了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合法性基礎，不斷確

認和鞏固了中國共產黨依法執政的權威性，極大地保

障和推動了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第二，這個法律體系的形成，是改革開放以來基

本路線方針政策法律化的重大成就。這個法律體系的

形成：意味着中國堅持改革開放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的

方向不可改變；意味着中國走具有自己特色社會主義

道路的選擇不可逆轉；意味着中國人民奔小康求幸福

的決心不可動搖；意味着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目

標必將實現。 
第三，這個法律體系的形成，是全面落實依法治

國基本方略的重要標誌。這個法律體系的形成，既是

對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執政黨堅持依法執政、立法機

關民主立法、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司法機關建設公平

正義司法體制、全體公民學法守法用法取得明顯進步

的充分肯定，是對舉國上下弘揚法治精神、傳播法治

文化、堅持和實行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取得的階段性成

果，也是對未來堅定不移地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

設、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提供的一個

良好平台，是堅定不移地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

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新起點。 
第四，這個法律體系的形成，標誌着貫徹“一國

兩制”方針和依法治港、依法治澳進入一個新的階

段。這個法律體系的形成，使“一國兩制”方針不僅

體現在現行憲法中，也貫徹落實在整個法律體系所涉

及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和生

態文明建設之中；不僅為大陸的改革發展建設提供了

全面系統的法律規範和法治保障，而且對保障和促進

港澳的長期繁榮穩定發展提供了更加堅實的憲政和

法律基礎。尤其是，在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各項全國性

法律的制定和實施，全國人大釋法工作審慎有效的開

展，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全面深入落實，為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方針，依法處理好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

關係，充分實現依法治港、依法治澳、“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提供了更加系統的憲法法

律依據和更為全面有效的法治保障，標誌着舉國上下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實施依法治港、依法治澳進

入一個新的階段。 
 
 

一、特別行政區制度是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 
 

有的學者認為特別行政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把

特別行政區制度列為基本政治制度，是否意味着資本

主義制度是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這種觀點是

不正確的。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核心是“一國兩制”，

一個社會主義的中國是前提，“兩制”是基礎。“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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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一個是社會主義制度，另一個是資本主義制

度，前者適用於內地，是主體；後者適用於特別行政

區，是從屬和附屬的部分。正如以公有制為主體、多

種所有制經濟共存是中國基本經濟制度的主要特

徵，大量非公經濟的存在並沒有改變中國經濟制度的

社會主義性質一樣，“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制

度同樣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政治制度的基本性

質，相反，它還體現出中國基本政治制度的包容性和

創新性。有的學者認為，特別行政區制度是中國特色

的法律制度，但並不是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儘管特

別行政區制度具有相對的長期性，但是從根本上講它

還是具有階段性特徵，因此不能成為基本政治制度。

我們認為，應當在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

度，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多黨合作

政治協商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基礎上，增列特

別行政區制度作為中國的第五項基本政治制度。主要

理由如下： 
第一，“一國兩制”是執政黨和國家長期奉行的

基本方針，特別行政區制度作為實施“一國兩制”方

針的基本制度形式，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在未來的發

展中，特別行政區的某些具體制度和生活方式可能會

發生某些調整和改變，但是特別行政區制度作為實現

祖國統一、保證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保證“港人治

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形

式，將長期存在。因此，這種制度能夠存在多長時間

的問題，不應當成為特別行政區制度作為中國基本政

治制度的障礙。  
第二，一項政治制度能否成為基本政治制度，關

鍵要看其政治重要性。任何制度的設立及其地位，歸

根結底是由需要決定的。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建立，有

利於實現祖國統一，保證國家主權與領土的完整；有

利於運用和平方式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保持台、港、

澳地區的穩定與繁榮，促進國家的現代化建設；為和

平解決國際爭端提供了範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在

憲法史上創造了先例，豐富和發展了傳統的政治學理

論和憲法學原理。特別行政區制度不僅具有重要的現

實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不僅具有重要的

中國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世界價值。這種理論與現

實、中國與世界的價值，奠定了特別行政區制度成為

中國基本政治制度的基本條件。  
第三，一項政治制度能否成為基本政治制度，要

看其憲法地位如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

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

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以法律規定。”第三章(國家機構)第 62 條規定，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

制度”的職權。憲法規定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條款雖然

不多，但這些條款概括地賦予了特別行政區制度以很

高的法律地位，其中首先是憲法地位。 
第四，一項政治制度能否成為基本政治制度，要

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是否為其制定了配套的法律制

度，尤其是否具有基本法律制度。全國人大專門制定

了兩個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從效力等級的位階來看，

基本法是全國人大制定的，其效力等級僅次於憲法而

高於一般法律；從法律名稱來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法律體系中，在法律文本的名稱中即使用“基本

法”幾個字的，絕無僅有。此外，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為了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有效實施基本法，還制

定了若干在特別行政區適用的全國性法律，通過立法

解釋完善特別行政區法律制度。上述這些都足以證明

特別行政區制度已成為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最高國

家權力機關應盡早以適當方式，宣佈特別行政區制度

作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憲制地位。 
 
 

二、“一國兩制”條件下 
中國特色法律體系的一元性 

 
判斷法律體系是一元還是多元的標準，主要有兩

個。其一，最高規範是一元還是多元。一元法律規範

體系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規範是一元的，只有立

憲機關或全國最高立法機關才能創制最高規範，其他

機關或地方單位均無權創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規

範。國家行政機關的委任立法規範和地方單位創制的

法律規範，不得與憲法規範及全國性法律規範相抵

觸。最高法律規範在本國領域內的任何地方及對任何

領域的事項，均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只有其自身可以

規定其效力範圍的限制。地方法律規範無權限制最高

規範和全國性法律規範的實施條件、範圍及方式等事

項，只能在最高規範或全國性法律規範允許的範圍

內，創制在本地方有效的法律規範。多元法律規範體

系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規範是多元的。除立憲機

關制定的憲法規範或全國最高立法機關制定的全國

性基本法律規範在全國範圍內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外，擁有固有主權的地方單位的最高立法機關所創制

的法律規範在本地方單位的轄區內，就地方自主事務

而言，也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兩者的管轄分工是全國

性基本法律規範管轄全國公共領域的事項，而地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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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規範管轄地方自主事務。對於“模糊地帶”的

管轄，奉行“剩餘權力”原則，凡是未明確規定由全

國性法律規範規制的領域及事項，均由地方法律規範

管轄。 
其二，法律創制權的授權體系是一元還是多元。

一元法律規範體系中，法律創制權的授權體系是一元

的。全國立憲機關或最高立法機關擁有源於一元的最

高規範的、授予其他機關法律規範創制權的權力。在

這一權力的許可範圍內，下級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才

獲得制定規範性法律文件的權力。同樣，在地方立法

機關與中央立法機關的關係方面，地方的立法權是中

央立法機關或全國性法律規範授予的，不是固有的。

地方法律規範的效力來源於全國法律規範。行政機關

的立法權也不是固有權力而是委任立法權力，行政立

法的效力來源於法律或立法機關的授權。在多元法律

規範體系中，法律創制權的授權體系是多元的。全國

性法律規範的創制權的授權體系與具有自主權的地

方單位的地方法律規範的創制權的授權體系同時並

存。在這兩個體系的關係方面，地方單位的自主權是

連接點。地方單位的自主權既是授權全國立憲機關或

最高立法機關創制全國性基本法律規範的根本依

據，又是授權該地方單位內部無自主權的地方制定自

治性地方法律規範的最高依據。正是由於地方自主權

的基礎地位，全國性法律規範的創制權才僅限於“地

方公意”的許可範圍。並且出於對地方自主權的尊

重，全國性法律規範只規制全國公共領域的事項，而

不涉及地方自主事務，對“模糊地帶”才奉行“剩餘

權力”理論，將之歸於地方自主範疇。 

“一國兩制”構想是建立在單一制國家結構基

礎上的。而單一制與聯邦制的重要區別就在於前者奉

行“主權不可分割”的原則，實行立法主權一元化；

後者遵從“主權可分割”的原則，實行立法主權多元

化。在單一制國家，由於立法主權一元化，國家的最

高立法機關只有一個，通常是立憲機關，其立憲權或

立法權是全國人民根據人民主權原則賦予的，而不像

聯邦制國家那樣是由地方主權單位通過主權讓渡賦

予的。立憲機關制定的憲法規範不僅是單一制國家的

最高法律規範，還是其他機關的立法權的授權規範。

地方單位由於不擁有固有主權，其制定地方性法律規

範的立法權不是固有的，也不是本地方的人民直接授

予的，而是全國立憲或立法機關通過憲法或全國性法

律授予的。“一國兩制”構想並未改變中國的單一制

國家結構，而是通過建立特別行政區的方式豐富了中

國的單一制。儘管特別行政區擁有高度自治權，某些

方面(如獨立的金融監管權、終審權、軍隊單獨建制

等)甚至超過了聯邦制國家中的州或邦的自由度，但

特別行政區是中央政府依據憲法授權設立的，特別行

政區的自治權不是固有的而是中央通過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賦予的。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權也是基本法賦予

的，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律規範的法律效

力來源於基本法的授權規範並不得與基本法相抵

觸，而基本法規範的法律效力則來源於憲法的授權規

範。因此，特別行政區的法律規範體系並不是絕對獨

立的規範體系，而是中國法律體系的一部分，其最高

效力等級的規範是憲法規範而非基本法規範。實行

“一國兩制”後，全中國的最高效力等級的法律規範

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範，其他任何規範性

法律文件的效力都是中國憲法規範賦予的，並且任何

國家機關和地方單位的法律創制權均來自憲法及中

央的授權，所以在“一國兩制”條件下，中國法律體

系仍然是一元的而非多元的。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司

法權和司法終審權的一元或多元性質，並不是法律體

系一元性或多元性的判斷標準。在一些聯邦制國家如

印度和馬來西亞，法律體系是多元的，但司法體系卻

是一元的。各州或邦並無最高法院也無終審權，州或

邦的法院擁有普通案件的管轄權，在審理過程中適用

聯邦和州的法律。聯邦並無下級法院，只設有聯邦最

高法院並擁有終審權。採取一元司法體系的國家，多

為有中央強勢傳統的聯邦制國家，州或邦必須在司法

事務上服從於聯邦，加之聯邦立法規制的事項和領域

較為廣泛，法律適用中很少出現僅適用純粹的州或邦

規範的案件。因此，這類國家實行一元司法體系也有

利於減少成本、避免管轄爭議、便利當事人。但是，

由於最高法律規範及法律創制權的授權體系仍為多

元性質，司法體系一元性並不妨礙州或邦行使立法自

主權，法律體系的多元性並未改變。同樣，在“一國

兩制”條件下，由於各特別行政區擁有獨立的司法權

和終審權，中國的司法體系是多元的。但是，由於全

中國的最高法律規範仍是中國憲法，法律創制權的授

權體系仍為一元性質，所以，法律體系一元性仍未改

變。 
 
 

三、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 
與全國法律體系的關係 

 
各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與大陸地區法律體系同

為全國法律體系的子體系。需要強調的是，大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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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體系並不等同於全國法律體系。大陸地區法律體

系是由在大陸地區實施的全部法律規範包括全國性

法律規範和大陸地區各級地方立法機關制定的地方

性法律規範共同組成的。各特別行政區自行制定的自

治性法律規範由於不在大陸地區實施，不屬於大陸地

區法律體系的組成部分，但它們卻因所屬特別行政區

法律體系的子體系地位，而是全國法律體系的組成部

分。同理，在全國性法律規範中，一部分法律規範是

僅在大陸地區實施，而不在各特別行政區實施的；一

部分法律規範是在大陸地區和某個特別行政區實

施，而不在其他特別行政區實施的。不在特別行政區

實施的全國性法律規範，不屬於該特別行政區法律體

系的組成部分，但屬於全國法律體系的組成部分。事

實上，“一國兩制”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正是全國

法律體系的一元性及子體系的多元性。單一制國家結

構的“一國”決定了全國法律體系的一元性，不同地

方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決定了

子體系的多元性。 
 
(一)“一國兩制”條件下憲法的地位和適用 
全國法律體系一元性體現為憲法規範在各法域

均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但憲法在特別行政區的適用則

具有特殊性。憲法作為基本大法，在全國具有最高效

力。各特別行政區是中國的地方行政區域，憲法的效

力從整體上說當然也適用於特別行政區。但由於特別

行政區按“一國兩制”構想將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而

非社會主義制度，所以關於憲法在特別行政區適用的

問題存在爭議。 
有學者認為中國現行憲法不適用於特別行政

區，因為憲法第 31 條與憲法序言、第 1 條、第 5 條

規定一切法律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憲法序言規定了

四項基本原則，第 1 條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的根

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和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第

5 條規定一切法律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憲法第 31
條起草的各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自然也和憲法序言及

許多含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條文相抵觸。由此部分人士

得出憲法應當不適用於特別行政區，否則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就會因為和憲法相抵觸而行動效力的結論。將

憲法的某些規範和另外一些規範的關係對立起來，或

將憲法規範與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範的關係對立起

來，是不適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僅存在

第 31 條的特殊情況，其他的根據特殊情況所作的特

殊規定也是存在的。例如，第 19 條規定“國家推廣

全國通用的普通話”，第 4 條又規定“各民族都有使

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第 5 條規定“國

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第 115 條又規

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根據本地方實際情況

貫徹執行國家的法律、政策”。上述條文看來似乎是

互相矛盾的，其實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相協調、相結合

的結果。其中特殊性的規範是整部憲法有機的不可缺

少的組成部分。還有些人士認為憲法只有第 31 條適

用於特別行政區，其他條文則不適用。這種觀點也是

偏頗的。憲法中關於國家機構及其職權、公民基本權

利及義務、國旗國徽首都等諸多方面的規範都部分或

全部適用於各特別行政區，否則“一個中國”就成為

空談了。當然，其中有些方面，特別行政區與大陸地

區的確存在差異。如居民的權利方面，特別行政區要

寬泛一些；港、澳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實際上沒有服兵

役的義務，台灣居民按照台灣地區的法律履行兵役義

務等。這些差異之處，按照“一國兩制”的精神，以

基本法規定為準，已經妥善地解決了矛盾。 
在起草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時，曾有人

主張在基本法中明確規定憲法的哪些條文不適用，以

便使憲法適用問題清晰明確化。對此，多數基本法起

草委員認為憲法是根本法，如果在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中對憲法的適用性加以規定，則不僅違反憲法第 67
條關於憲法解釋權的規定而且不符合憲法是國家根

本大法，任何法律、法規不得與其抵觸的憲政原理。

況且精確地說明憲法的哪些條文適用於特別行政

區，哪些條文不適用於特別行政區，這在立法技術上

也是有困難的，尤其是那些部分適用、部分不適用的

條文，列舉清楚往往是不可能的。因此，對於憲法在

特別行政區適用的問題，採取的是不明確列舉而由基

本法作個別處理性規定的辦法。這樣既維護了憲法的

最高權威性，又顧及了特別行政區的特殊性及基本法

的可操作性。 
 
(二) 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與全國法律體系的

規範銜接 
存在規範銜接是確認子體系與母體系關係的標

誌，無規範銜接是確認獨立法律體系的標誌。特別行

政區法律體系作為全國法律體系的子體系，通過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規範以及基本法所列舉的在本特別行

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規範，實現與全國法律體系

(母體系)的規範銜接。各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屬於憲法

性法律，也是中國的基本法律，其法律規範從法律效

力等級來講是僅次於憲法規範的。依照憲法的有關規

定，其他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法規不得與基本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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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抵觸，否則無效。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主要內容是關於特別行政

區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制度及其實施方式的，但

它又涉及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一些職權劃分以及其

他地區與特別行政區關係。因此，不僅本特別行政區

都要遵守基本法。所有中國公民及外國人在特別行政

區也要遵守基本法。這是法治社會的要求。 
由於特別行政區實行不同於大陸地區的制度，而

這些制度又是由基本法具體規定和保護的，所以基本

法必須有足夠高的法律地位和權威性，才能承擔得起

落實“一國兩制”決策，保障特別行政區正常運轉和

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合法權益的重任。對此基本法規

定，特別行政區原有法律與基本法相抵觸者必須加以

修改才能繼續適用，而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

律、法例則不得與基本法相抵觸，否則即為無效。可

見基本法在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中居於最重要的位

置，這也是一些人士將基本法稱為特別行政區“小憲

法”的原因。考慮到基本法的重要法律地位，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對自身的修改都採取了極為慎重的規

定。基本法的修改權均規定為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而基本法的修改提案權則賦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和特別行政區。其中特別行政區

的修改議案，須經特別行政區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

表 2/3 多數和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同意後，交由特別

行政區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團向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提出。為了慎重起見，基本法的修改議案在

列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議程前，先由該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委員會研究並提出意見。出於維護“一國兩

制”的考慮，各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均規定其任何修改

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方針

政策相抵觸。如此嚴格的修改程序及修改限制正是基

本法重要地位的體現和需要。 
 
 
四、中國特色法律體系的發展趨勢 

 
首先，特別行政區法律制度豐富了中國特色法律

體系，並為大陸地區法律體系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借

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從整體上基

本解決了無法可依的問題，未來大陸地區立法工作的

任務還十分繁重，完善法律體系的任務任重道遠。應

當全面學習和借鑒特別行政區的立法經驗，從以下方

面不斷完善大陸地區的法律體系：第一，立法工作從

數量型立法向質量型立法轉變。不僅要考察立法數量

的 GDP，更要關注立法的質量和實效；第二，立法工

作從以創制法律為主，向統籌創制法律與清理法律、

編纂法典、解釋法律、修改法律、補充法律、廢止法

律的協調發展轉變，使法律體系的清理、完善和自我

更新更加制度化、規範化、常態化，使法律體系更加

具有科學性、穩定性、權威性和生命力；第三，立法

工作從“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

“摸着石頭過河”的立法模式，向科學規劃、統籌安

排、協調發展的科學立法模式轉變，制定科學的立法

發展戰略和實施規劃；第四，把各種基本社會關係合

理納入法律調整範疇，抓緊制定政黨法、社團法、宗

教信仰自由法、反對家庭暴力法、社區自治法、反腐

敗法、工資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機構編制法、

戶籍法、精神衛生法、農民權益保障法、住房保障法、

社會信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自然保護區法、陸地

邊界法等等；第五，進一步處理好立法涉及的主要關

係，主要包括民主立法與科學立法、立法民主與立法

效率、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制定法律與修改法律、

經濟立法與社會立法、法律制定與法律實施等的關

係；第六，不斷提高立法技術水平，切實加強對法律

法規合憲性與合法性的監督審查；第七，使法律清理

常態化、制度化；第八，進一步推進立法的法典化。 
其次，在“一國兩制”條件下，未來特別行政區

的法律制度與大陸地區法律制度之間，仍然是互相補

充、互相借鑒、共同完善、協調發展的格局。雖然大

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特別行政區實行資本主義社會

制度，兩種制度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理論層面存在許多

不同，但是，在法律制度的操作層面，在中國特色法

律體系的重構過程中，兩者之間又有許多共同點和相

似性。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制度與內地法律制度之間，

不是對立衝突的關係，而是和平共處、相互補充、相

互借鑒、共同完善、協調發展的關係。未來應當更加

重視對“一國兩制”方針下的“三個法系、四個法

域”之間法律問題的研究和解決。 
再者，大陸地區和特別行政區都應當更加注重繼

承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優秀成分，適應改革開放和“一

國兩制”的需要，進一步更新觀念和創新制度，實現

傳統文化與現代法治文明的融合；另一方面，注意研

究借鑒國外立法和國際立法有益經驗，吸收大陸法系

和英美法系的最新成果，但又不簡單照搬照抄，使法

律制度既符合中國國情和“一國兩制”發展的實

際，又順應當代世界法治文明時代潮流。中國特色法

律體系應當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和開放性，充分體現它

的獨特文化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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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大陸地區和特別行政區都應當以中華法系

的傳統文化精髓和世界法律文化的有益經驗作為完

善現行法律體系的文化基礎，以“一個國家、兩種制

度、三個法系和四個法域”作為研究現行法律體系的

整體對象，以創新、開放、科學和包容的思維作為完

善現行法律體系的方法原則，以公法、私法、社會法、

綜合法、國際法等作為劃分法律體系的基本範疇，以

大陸法系、英美法系和社會主義法系不斷融合趨同作

為發展方向，實現中國特色法律體系從理論到方法、

從形式到內容、從借鑒到超越的全面完善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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